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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林省 2012 年决算的报告

——2013年 7月 24日在吉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省财政厅厅长 刘长龙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2012年预算执行情况，已于今年 1 月 26日在吉林省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报告。会议决定 2012年财政收

支决算编成后，由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现在 2012年财政收支

决算已经编成。受省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会议报告吉林省 2012

年财政收支决算，请予审议。

一、2012 年决算

2012年，各地、各部门按照省委对财政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

和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决议，紧紧围绕加快吉林老工业基地振

兴中心任务，突出“发展”和“民生”两个关键，统筹推进“三

化”，着力实施“三动”战略，贯彻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快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入实施富民工程，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社会保持了健康较快发展的势头。在

此基础上，全省财政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

保障，决算完成情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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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省公共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收入：1、2012年，全省地方级财政收入 1041.3亿元，完成

预算的 105.6%，比上年增加 191.2亿元，增长 22.5%，与向省第

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的预算执行数（以下简称“原报告数”）

相同；2、中央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81亿元，与原报告数

相同；3、中央各项补助收入 1475.5亿元（其中：消费税和增值

税税收返还收入 86.9亿元，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11.9亿元，成品

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23.8亿元，体制补助收入 1亿元，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256.6亿元，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7.9亿元，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6.9亿元，调整工资转移支

付补助收入 86.5亿元，农村税费改革补助收入 22.8亿元，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27.7亿元，教育转移支付收入 33.8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转移支付收入 158.1亿元，专项补助收入

615.1亿元，各项结算补助等 136.5亿元），比原报告数增加 3.3

亿元；4、上年结余、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调入资金等 206.9

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以上全省财政各项收入总计为 2804.7亿

元，比原报告数增加 3.3亿元。

支出：1、2012年，全省财政支出 2471.2亿元，完成预算的

90.6%（主要是不属于我省预算正常安排范围内的部分中央专款

下拨较晚，当年未能拨付），比上年增加 269.5亿元，增长 12.2%，

与原报告数相同；2、上解中央支出 2.6亿元，比原报告数增加 0.3

亿元；3、调出资金 8.1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4、地方政府债

券还本 55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5、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4

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6、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200万元，与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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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数相同；7、国债转贷收入安排的支出及结余 0.4亿元，与原报

告数相同。以上全省财政各项支出共计 2547.8亿元，比原报告数

增加 0.3亿元。

平衡：2012年全省财政各项收入总计 2804.7亿元，减去公

共财政支出、上解中央支出等 2547.8亿元，年终滚存结余 256.9

亿元，比原报告数增加 3亿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256.6亿元，

比原报告数增加 3亿元；净结余 3624万元，与原报告数相同。

正式决算与原报告数比较，主要有以下变化：

1、返还性收入增加 0.1亿元，主要是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

还增加的收入。

2、结算补助收入增加 0.6亿元，主要是财政部对铁路运输企

业税收补助增加的收入。

3、企业事业单位预算划转补助收入增加 2.5亿元，主要是中

央下放政策性关闭破产企业移交中小学校、公安机构经费补助增

加 2.3亿元，铁路法院、检察院管理体制改革经费补助增加 0.2

亿元。

4、上解中央财政支出增加 0.3亿元。主要是农业综合开发有

偿资金扣款增加专项上解 0.2亿元；跨省市总分机构所得税待分

配收入增加专项上解 0.1亿元。

（二）省本级公共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收入：1、省本级当年财政收入 233.3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

比上年增加 38亿元，增长 19.4%，与原报告数相同； 2、中央代

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81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3、中央补

助收入 1475.5亿元，比原报告数增加 3.3亿元；4、国债转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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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年结余 0.1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5、市县上解收入 68.8

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6、上年结余收入 89.9亿元，与原报告

数相同；7、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8.6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

8、调入资金 1.9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以上省本级财政各项收

入总计为 1969.2亿元，比原报告数增加 3.3亿元。

支出：1、省本级当年财政支出 546.5亿元，完成预算的 82%，

比上年增加 26.2亿元，增长 5%（主要是部分省补助市县项目支

出，改由市县列支，使省级支出相应减少），与原报告数相同；2、

转贷中央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支出28.4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

3、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35.7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4、上解中央

支出 2.6亿元，比原报告数增加 0.3亿元；5、补助市县支出 1226.4

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6、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9.2亿元，与

原报告数相同；7、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200万元，与原报告数相同；

8、国债转贷支出及结余 0.1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9、调出资

金 0.2 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以上省本级财政各项支出共计

1849.1亿元，比原报告数增加 0.3亿元。

平衡：2012年省本级财政各项收入总计 1969.2亿元，减去

公共财政支出、上解中央支出等 1849.1亿元，年终滚存结余 120.1

亿元，比原报告数增加 3亿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120亿元，

比原报告数增加 3亿元；净结余 1186万元，与原报告数相同。

（三）全省及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收支：2012年，全省基金预算收入 516.7亿元，完成预算的

82.8%，下降 16.2%（主要是受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土地出

让面积同比减少较多，与土地有关的各项基金收入大幅下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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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省本级 110.3亿元，完成预算的 93.1%，下降 6.7%。全省基

金预算支出 490.2亿元，完成预算的 60.9%，下降 15.6%（主要是

基金收入减少，用收入安排的基金支出相应减少）。其中，省本级

44.7亿元，完成预算的 32.5%，增长 35.8%。全省及省级基金收

支均与原报告数相同。

平衡：1、2012年，全省基金预算收入 516.7亿元，加上上

年滚存结余、补助收入和调入资金等 293.1亿元，收入总计 809.8

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2、全省基金预算支出 490.2亿元，加上

调出资金 4 亿元和专项上解中央资金 0.5亿元，支出共计 494.7

亿元，比原报告数增加 0.5亿元，主要是省本级按国家要求新增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专项上解中央 0.5亿元。收支相抵，结余 315.1

亿元，其中，省本级 92.9亿元，比原报告数减少 0.5亿元；市县

222.2亿元，与原报告数相同。

二、2012 年预算执行效果

2012年，各地各部门按照省十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的预

算和省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意见的要求，认

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狠抓增收节支，严格预算执行，深入推

进各项财政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一）地方级财政收入突破千亿，支出稳步增长。2012年，

全省各级收入征管部门在全面贯彻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基础上，依

法加强税收和非税收入征管，确保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公共预

算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 1910.2亿元，地方级财政收入在上年 850.1

亿元的基础上，首次突破千亿关口，达到 1041.3亿元。在收入迈

上新台阶的同时，全省各级财政部门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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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严格控制和压缩一般性支出，优先保障重点项目支出和民生

支出需要。在上年支出基数较高的情况下，仍然达到了 12.2%的

较高增幅。

（二）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发展。一是认真落

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提高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

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减半征收小微企业所得

税，取消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全年减轻企业和社会负

担 40.6亿元。二是支持重点项目建设。2012年全省用于支持经济

发展方面的资金达到 887.6亿元，比上年增加 103.5亿元；争取财

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81亿元，增加 18亿元；使用国际金

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达到 7亿元。三是完善支持经济发展的方

式方法。制定了《吉林省省级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选择农业

产业化、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等专项资金开展了财政贴息资

金管理改革试点，初步建立了财政与金融机构对接机制。

（三）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促进创业就业。

筹措拨付资金 30.3亿元，支持完善小额贷款担保、职业培训、社

会保险补贴等创业就业政策，扩大公益性岗位开发规模，促进就

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就业。二是完

善社会保障体系。筹措拨付资金 118.5亿元，保证了企业基本养

老金及时足额发放，月人均标准由 1186元提高到 1370元。筹措

拨付资金 43.1亿元，将城乡低保补助水平由月人均 221元和年人

均 1144元分别提高到 243元和 1259元。筹措拨付资金 40.6亿元，

确保了优抚对象抚恤费和农村五保供养人员生活补助费及时足额

发放，全省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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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三是改善群众居住生活条件。筹措拨付资金 150.3亿元，

支持开展棚户区、农村危旧房改造、廉租住房建设等“八路安居”

工程和“暖房子”工程建设，群众居住条件明显改善。筹措拨付资

金 8.2亿元，解决了 120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四）注重统筹兼顾，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一是促进教

育优先发展。筹措拨付资金 451.1亿元，比上年增长 41%，全省

和各市县全面完成了国家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目标任务。二是推

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筹措拨付资金 60.8亿元，建立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深入推进公

立医院收支两条线改革，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财政补助标准由年人均 200元，分别提高到 240元和 251

元。三是支持科技创新。筹措拨付资金 6亿元，重点支持科技成

果转化、重大科技攻关、科技条件平台建设和建立完善现代农业

技术体系等。四是支持文化繁荣发展。筹措拨付资金 47.5亿元，

支持农村文化大院、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送戏下乡、广播电视村

村通、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和开展“全民阅读”等重点文化惠民工

程，落实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公益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政策，

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扶持和培育重点文化企业做大做

强。

（五）支持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县级财政实力实现新突破。

2012年，继续实施对县（市）下放省共享收入和对中心城市开发

区（工业集中区、特色产业园区）给予税收返还政策，加大转移

支付力度，2012年省对县（市）转移支付补助达到 703.4亿元，

比上年增长 19.4%。全省地方级财政收入中，县（市）级 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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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加 64.6亿元，增长 27%，县（市）级收入增幅分别高于

省本级和市（州）级 7.6和 5.7个百分点。40个县（市）地方级

财政收入全部超过 2亿元，其中 5亿元以上的有 24个，比上年

增加 5个；10亿元以上的有 13个，比上年增加 5个。全口径财

政收入全部超过 3亿元，其中 10亿元以上的达到 20个，比上年

增加 4个；20亿元以上的达到 5个，比上年增加 1个。县级财政

支出达到 979亿元，同比增长 14.7%，支出增幅分别高于省本级

和市（州）级 9.7和 0.4个百分点，占全省支出比重达到 39.6%，

比 2011年提高 0.8个百分点。

（六）深化财政改革，预算管理水平有新提高。一是完善公

共财政预算，全面编制了政府性基金预算，省直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试行范围扩大到 50家，汇总编制了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二是国

库集中收付改革扩展到市县一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制度改革和预

算执行动态监控系统实现了县级以上全覆盖。三是省级选择旅游

发展等 9项财政专项资金和 74个部门项目支出开展全过程预算

绩效管理试点，各市县全面开展了试点，初步建立了预算绩效管

理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四是完善财政资金监管机制。以省政府

名义印发了《吉林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吉林省财

政专项资金监管办法》。五是扩大预算信息公开范围。上报人代会

审查的财政总预算，重点支出细化到“项”级科目。除涉及国家秘

密等内容外，省级 102个部门预算全部向社会公开。

总的看，2012年预算执行成效比较显著。但我们也清醒地认

识到，我省财政运行和财政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

是：受经济增速放缓、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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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难度加大；各方面事业发展对财政投入的

要求越来越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难度加大；偿还到期政府

性债务压力较大，有效化解财政潜在风险任务艰巨；政府性投资

和专项资金管理仍需规范，资金使用的绩效有待进一步提高。对

这些问题，我们要认真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今

后一个时期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全力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支持重点项目建设，

妥善安排重点项目资金和前期工作经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市

基础设施、水利、交通、机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优化投

资结构。重点项目资金和政府性投资向保障性安居工程、暖房子

工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

排和生态环保等领域倾斜。财政支持企业发展的各种专项资金，

重点向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民营经济和服

务业发展等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领域倾斜。继续促进县域经济

加快发展，结合推进城镇化进程，继续实施扩权强县各项政策措

施，完善有利于市县发展的财政体制和激励机制，增强市县自我

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通过整合存量、倾斜增量等措施，继续将新增财力的 70%用

于民生，保障重点民生支出需要。妥善安排好教育、文化、卫生、

保障性住房等重点民生项目，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民生实事

所需资金。进一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充分发挥财政的收入分配

调节作用，加快推进富民工程，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进一步提高企业基本养老金、城乡低保等社会保障水平，落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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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惠农富农政策，不断增加城乡居民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

三是大力抓好增收节支工作。坚持依法治税，强化非税收入

征管，做到依法依规征收，确保及时足额缴库。健全完善增收激

励机制，调动市县财政增收积极性。坚持有保有压，不断调整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对农业、教育、科技、就业、社会保障等各项

重点支出全力保障。严格控制和压缩行政公用经费、公务用车、

会议、出国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及时掌握国家政策变化情况，积

极主动向国家汇报，尽可能争取中央财政给予更大的支持。通过

挖掘新的收入增长点，继续保持财政收入稳步增长，进一步提高

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四是进一步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健全政府预算体系，完

善公共预算编制，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编制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逐步扩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强化预算管理，完

善公共财政预算编制流程，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配置政

府资源，增加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加大预算信息公开力度，细化

预算信息公开内容，加快推进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行

政经费等信息公开工作。把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深化预算

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重点加以推进，为到“十二五”期末建立比

较规范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不断提高财政资金运行

质量和使用效益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础。

五是切实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管理。不断完善电子信息监管平

台功能，整合省级财政资金管理信息系统、中央转移支付监控系

统、国库集中支付动态监控系统等，为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监管提

供技术支撑。健全完善财政资金投入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按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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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由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机制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运行机制转变的

要求，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尽量减少直接投入，更多地采取贴

息、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和放大作

用。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研究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管理规

范、运行高效的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逐步将政府

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有效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继续加强内部

审计监督。不断完善内部控制的措施办法，建立健全业务工作内

控机制。同时，做好内部审计检查，进一步规范业务操作流程，

前移监督关口，规避行政风险。

我们要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省人大的监督和指导下，进

一步推进各项财政改革，努力提高预决算管理水平，更好地发挥

职能作用，为推动吉林发展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